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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定义跨境电商



跨境电商定义

通过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达成实际交易

平台完成交易

买卖双方需处于不同关境

买卖双方跨境

依托海、陆、空、铁等国际运输方式完

成商品清关和派送

国际物流派送

分属不同的交易主体，通过跨境电子商务平台达成交易，并

通过跨境物流送达商品、完成交易的跨境贸易商业活动，主要包

括B2B、B2C、B2B2C、C2C等模式。

跨境电商是新兴业态之一



跨境电商定义

三单传输比对

税收优惠

基本特征

专门监管代码：9610、9710、9810、

1210、1239

数字化清关：跨境电商统一版系统

实现方式

是适用于跨境电子商务企业、消费者（订购人）通过跨境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实现

零售进出口商品交易，并根据海关要求传输相关交易电子数据（9610、1210）；境

内企业通过跨境电商平台与境外企业达成交易后，通过跨境物流直接送达或从海外仓

送达企业或购买者（9710、9810）的一种监管模式。

跨境电商是新型监管模式



 去中间化

有利于发挥我国制

造业大国优势，扩

大海外营销渠道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国际贸易在贸易主体、商业模式等

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贸易碎片化、个性化、小额化、高频次的趋势更加明显，跨境电商

等新业态发展迅猛。

 推动产业升级

跨境电商有效促进

资源优化配置，推

动企业和外贸转型

升级

 降低门槛

推进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打造新的

经济增长点

 规范监管

行业逐步从灰色走

向阳光，从粗放走

向集约，从无序走

向规范，有利于推

动新业态高质量发

展

 提振消费

满足个性化消费需

求，有利于拉动消

费需求，提升消费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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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



第一
阶段

第二
阶段

第三
阶段

第四
阶段

第五
阶段

市场自行探索，将交易、支付、
物流等环节线上化、信息化，逐步实
现在线交易。

上世纪90年代末-2011年
政府探索全面规范跨境电商新业

态监管，对税、证、商品范围和限制

做出了明确要求。

2014-2018年
将狭义零售电商（B2C）拓展为

广义贸易电商（B2B），政策覆盖面

进一步扩大。

2020年—目前

国家层面开展管理创新，探索建

立跨境电商监管制度。

2012-2014年
法律制度更加完善，规定更加明确，

政策进入平稳运行期。

2018年底—2020年

起步萌芽

试点探索

快速发展

全面发展 拓展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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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模式



B2C B2B

直购进口
（9610）

一般出口
（9610）

直接出口
（9710）

海外仓出
口（9810）

跨境
电商

网购保税进
口（1210）

特殊区域出
口（1210）



直购进口
（9610）

消费者下单，生成订单 获取物流单号 分拣打包，打托称重 订舱

清单申报

支付企业申报支付单

海关（三单对碰，清单校验）

运单申报

国际物流运输提货过机查验快递派送



网购保税进
口（1210）

国内消费者 平台 海关

物流单

保税仓
特殊监管仓

分拣，打包

供货商

派送

下单 订单申报

三单对碰，
系统校验

备货

物流

支付单申报



直接出口
（9710）

海外仓出口
（9810）

退
单

跨境电商B2B直接出口 企业注册登记

订单、物流单、清单

订单、报关单

比对不通过
比对通过

H2018系统

单票5000元以内
且不涉证/税/检

跨境电商出口统一版系统

单一窗口
或互联网+

9710

9810

企业注册+
海外仓业务
模式备案

跨境电商
出口海外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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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要求



| 政策变化

2016年4月8日前

按个人物品监管，征行邮
税，税款50元以下免征

2016年4月8日起

实施正面清单，关税税
率为0，增值税及消费税
按70%征收，单次2000
元，年度20000元

2016年5月24日

执行过渡期政策，自2018
年1月1日起过渡期政策扩
展至15个综试区城市。

2019年1月1日

跨境电商执行新的
监管政策



 企业管理

跨境电子商务平台
企业、物流企业、
支付企业、境外跨
境电子商务企业应
委托境内代理人

跨境电商进口监管政策

 正面清单

2016年至今动态

调整。

 通关管理

三单传输比对

 税收管理

关税

增值税

消费税

 限值管理

单次交易限值为人

民币5000元，个人

年度交易限值为人

民币26000元。



跨境电商出口监管政策

 企业管理

跨境电子商务企业、

跨境电子商务平台

企业、物流企业

 通关管理

三单传输比对

 限制管理

零售出口为零售且不涉证、

不涉检、不涉税商品，企业

对企业出口对于单票金额在

5000元以下且不涉证、不

涉检、不涉税的货物，企业

可报送申报清单，不再汇总

申报报关单，其他需要直接

申报报关单。

 其他

统计

优先查验

便利转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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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开展跨境电商B2B业

务



注册登记和备案

系统对接

企业申报

物流管理

微信公众号：青岛海关12360热线
青岛海关跨境电子商务B2B出口业务办理指南



跨境电商企业、跨境电商平台企业、物流

企业等参与跨境电商B2B出口业务的境内企业，

应当依据海关报关单位注册登记有关规定在海

关办理企业注册登记（变更），并勾选相

应的跨境电商企业类型。

企业注册登记



通过跨境电商出口统一版系统申报清单

的，物流企业应获得国家邮政管理部门颁发

的《快递经营许可证》。

企业注册登记



出口海外仓业务模式备案

企业资质条件:

开展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业务的境内企业应已

在海关办理注册登记，且企业信用等级为一

般信用及以上。





企业注册登记、备案一览表

9710清单 9710报关单 9810清单 9810报关单

电商企业
注册登记

企业类型勾选
注册登记

企业类型勾选

注册登记
企业类型勾选

海外仓模式备案

注册登记
企业类型勾选
海外仓模式备案

境内电商平台
企业

注册登记
企业类型勾选

注册登记
企业类型勾选

无 无

物流企业
注册登记

企业类型勾选
注册登记

注册登记
企业类型勾选

注册登记



如何向海关申报？



企业应通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标准版”或

“互联网+海关”的跨境电商通关服务系统和货物申报系统向

海关提交申报数据、传输电子信息。

其中，跨境电商B2B出口有关电子信息报文沿用跨境服务系统现

有的B2C接入通道模式，新增支持B2B出口报关单报文导入；货物申报

系统支持B2B出口报关单按现有模式录入或导入。

如何申报？



通过H2018系统通关



9710申报前，跨境电商企业或跨境电商平台企业应向海关传输交易订

单信息；

9810申报前，跨境电商企业应向海关传输海外仓订仓单信息。

具备条件的，可加传收款信息。

合同、发票、装箱单等报关单随附单证可不传输。

用报关单申报的，按要求传输预配舱单信息。

电子信息传输



跨境电商企业或其代理人通过跨境服务系统或货报系统向海关

申报出口报关单（服务系统支持报关单报文导入，货报系统支持

报文导入和界面录入）。

系统对企业资质进行校验（9810的还校验海外仓企业信息表），

并将报关单与交易订单（9710）或海外仓订仓单（9810）进行比对，

通过的向H2018申报报关单。

报关单申报



通过跨境电商出口统一版系统通关



9710申报前，跨境电商企业或跨境电商平台企业、物流企业应分别向

海关传输交易订单、物流单等信息；

9810申报前，跨境电商企业、物流企业应分别向海关传输海外仓订

仓单、物流单等信息。

具备条件的，可加传收款信息。

合同、发票、装箱单等报关单随附单证可不传输。

电子信息传输



• 跨境电商企业或其代理人向海关申报清单，系统对企业资质进

行校验，并将清单与订单（9710）或订仓单（9810）、物流信

息进行对比，通过的向出口统一版申报清单。清单无需汇总报

关单。

• 在跨境电商综试区所在地通关，且无需出口退税的清单，经海

关审核可按照6位HS编码简化申报。

清单申报



电子信息传输
一览表

交易订单 海外仓订仓单 运单

9710清单

9710报关单 以舱单形式传输

9810清单

9810报关单 以舱单形式传输



物流和查验

管理

H2018通关
一体化

“跨境电商”
类型转关

优先查验



谢谢大家！


